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⑪ 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

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核算基本规则

产品在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，一般按照其二级组件的相关成

本进行核算。按照产品的一级组件进行成本核算能够满足中国境

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判定需求的，可以按照一级组件的相关成本进

行核算。

一、产品的一级组件是指直接组成产品的组件。产品的二级组件

是指直接组成产品一级组件的组件。一级组件不可分解的，视同

二级组件。

二、二级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的，其全部成本计入中国境内生产

的组件成本；二级组件不在中国境内生产的，其成本不计入中国

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。

三、产品总成本和组件成本以相关会计核算数据、采购合同、进

货记录等为基础进行计算。

四、需要对成本核算规则予以进一步明确的其他有关事项，由财

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另行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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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

本公司国药控股山西长治有限公司郑重声明，根据《国务院

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》

（国办发〔2025〕34 号）的规定，本公司国药控股山西长治有限

公司提供的以下产品属于本国产品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短波理疗仪（ZONKE-K3-IIB），生产厂为武汉中科科理光电技术

有限公司，厂址为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理工园四路 1 号理工大科

技园研发基地二期一标段 A1 号楼 1-4 层 4 层。短波理疗仪

（ZONKE-K3-IIB）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（规定比例）

3
。短波理疗仪（ZONKE-K3-IIB）的（关键组件）

4
在中国境内生产。

短波理疗仪（ZONKE-K3-IIB）的（关键工序）
5
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2.（紫外线光疗仪 KN-5000L）
1
，生产厂为（徐州市科诺医学仪器

设备有限公司）
2
，厂址为（徐州市经济开发区科诺大厦）。（紫

外线光疗仪 KN-5000L）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（100%）

3
。（紫外线光疗仪 KN-5000L）的（关键组件）

4
在中国境内生产。

（紫外线光疗仪 KN-5000L）的（关键工序）
5
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3.（数字病理切片扫描系统（含远程会诊功能）KF-PRO-120）
1
，

生产厂为（宁波江丰生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）
2
，厂址为（浙江省

余姚市凤山街道邵司路 1 号、邵东路 21 号）。（数字病理切片扫

描系统（含远程会诊功能）KF-PRO-120）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

成本占比≥（100）
3
。（数字病理切片扫描系统（含远程会诊功能）

KF-PRO-120）的（关键组件）
4
在中国境内生产。（数字病理切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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扫描系统（含远程会诊功能）KF-PRO-120）的（关键工序）
5
在中

国境内完成。

4.（手术动力系统 STE-FVT）
1
，生产厂为（绍兴市卫星医疗设备

制造有限公司）
2
，厂址为（绍兴市越城区坡塘村）。（手术动力

系统 STE-FVT）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（100％）
3
。（手

术动力系统 STE-FVT）的（手机和钻头）
4
在中国境内生产。（手

术动力系统 STE-FVT）的（软件烧录）
5
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本公司（单位）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愿承

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投标人名称（电子签章）： 国药控股山西长治有限公司

日 期： 2026 年 5 月 28 日

注：

1.产品如有型号，请在“产品名称”栏一并填写。

2.生产厂名与厂址应与生产厂营业执照载明的相关信息保持一致。

3.该产品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相关要求实施前，“规定比例”栏

可不填，下同。

4.该产品的关键组件要求实施前，“关键组件”栏可不填，下同。

5.该产品的关键工序要求实施前，“关键工序”栏可不填，下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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